新乡市凤泉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局

办理结果： 
对区人大十届五次会议第113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苗常云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完善校园安全责任法规、净化教育环境的建议”现已收悉。针对您提出的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将尽快安排部门落实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方面鼓励教师正确大胆地对学生进行教育，尽遵教育惩戒法，不踏教育惩戒红线，另一方面我局也积极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议，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校园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明确学校在履行教育义务后的免责情形，让学校和教师能够安心开展教育工作。同时，提高恶意举报成本，对举报不实者给予相应处罚，避免不实举报对学校和教师造成伤害。通过这些举措，净化教育环境，让学校和教师能够真正行使教育的权利，推动教育事业良性发展。感谢您对校园安全责任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您继续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校园安全责任工作，为我区的中小学校园安全责任工作献计献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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